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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76                 证券简称：易事特                 公告编号：2018-145 

 

 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权收购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易事特”）于 2018 年 11 月 6 日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扬州东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集团”）、实际控制人何思模

先生的通知，东方集团、何思模先生与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发集团”）

签署了《股权收购协议》，拟先将东方集团及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 29.9%的股权协议转让

给华发集团，此次股权转让过户完成后，华发集团将采取部分要约方式再取得易事特 5%

股权，全部收购完成后，华发集团合计持有公司股权比例达到 34.9%，成为公司的控股

股东，为公司的快速发展提供支持。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双方情况 

（一）转让方 

1、公司名称：扬州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0031412941100 

3、公司住所：扬州邗城大道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法定代表人：何思模 

6、成立时间：1994年 06月 22日 

（二）受让方 

1、公司名称：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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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190363258N 

3、公司住所：珠海市拱北联安路 9号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5、法定代表人：李光宁 

6、成立时间：1986年 05月 14日 

华发集团是珠海两家龙头国企之一，也是珠海最大的综合型企业集团和全国知名的

领先企业。于 2016起连续三年入榜中国企业 500强，最新排名为 352位。 

华发集团现控股“华发股份”、“华金资本”、“华金国际资本”三家上市公司。业务

布局从珠海拓展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武汉等全国五十多个主要城市和香

港、澳门、旧金山、特拉维夫等地。 

目前，华发集团在已经构建起高端服务业领域完整的生态产业链基础上，借助产业

投资平台，全力进军高端制造业、大健康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已经拥有 100多个战略新

兴产业企业和高科技实体制造企业股权。 

二、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扬州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丙方：何思模（系乙方实际控制人） 

经各方友好协商，就各方之间的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如下的约定： 

1、甲方（及/或甲方指定的实体，下同），同意采取现金收购的方式，收购乙方及

一致行动人所持有易事特合计 29.9%的股权，股权转让过户后，甲方将继续按照协议约

定的价格向易事特的全体股东发出 5%的部分要约收购，若接受要约的股东所持股权比例

不足 5%的，乙方及一致行动人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价格接受邀约再转让易事特的部分

股权，以使甲方要约收购取得股权比例达到 5%，合计收购易事特的股权比例达到34.9%，

实现对易事特的控股。在要约收购过程中，各方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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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甲方取得易事特控股权后，保持易事特现有管理层的稳定，强化法人治理结构，

支持易事特业务持续以高端电源核心设备为基础，从事智慧城市&大数据、智慧能源（含

分布式发电、储能、微电网、充电桩、云计算）及轨道交通（含监控、通信、供电）等

战略新兴产业的研发与制造，为全球用户提供优质 IDC数据中心、量子通信云计算系统、

光储充一体化智慧能源系统、轨道交通智能供电系统等全方位解决方案，致力于成为优

秀的智慧城市和智慧能源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同时，甲方将利用自身优势，为易事特

提供良好资金支持，并帮助易事特引进更多政府、产业、金融等战略及业务资源，加快

易事特战略布局，促进公司整体业务发展。 

3、各方进行本协议项下股权收购交易的先决条件为： 

（1）甲方对易事特完成法律、财务、业务等尽职调查（以下简称：“尽职调查”），

并且各方已经就尽职调查中所发现的问题达成了一致的解决方案； 

（2）乙方及其他转让方股东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权属明确、清晰、完整，不存

在任何产权负担或任何司法保全措施，也不存在法律纠纷或争议； 

（3）鉴于乙方及丙方在易事特招股说明书中作出了自公司上市之日起 10年内不会

通过减持持有易事特股份的方式使丙方丧失易事特实际控制人的地位等限售承诺。因目

前易事特上市时间不足 10 年，丙方将向易事特股东大会提议调整实际控制人的承诺事

项、豁免丙方承担 10 年内不转移控制权的承诺或其他限售承诺（如有），且丙方的上

述豁免提议得到易事特股东大会通过。 

（4）甲方承诺，在受让易事特股权并成为控股股东后，同意承接乙方及丙方作为

控股股东自易事特上市之日起 10 年内不会通过减持持有易事特股份的方式转移控股权

的承诺； 

（5）易事特的资产、业务、负债情况真实，并且在所有的重要方面不存在虚假、

不实或瑕疵的情况； 

（6）甲方所收购的股权比例达到本协议第 1 条所约定的股权比例，并且，在股权

收购完成后，甲方成为易事特的控股股东； 

（7）甲方与乙方就股权收购完成后的易事特的董事会组成及提名安排达成一致，

乙方承诺乙方及其关联方支持甲方提名董事会成员中非独立董事的多数人选，并投票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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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甲方所提名的董事候选人担任董事； 

（8）甲方收购易事特股权的交易得到甲方有权主管部门的批准。 

4、在满足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各方对交易价格达成如下的约定：易事特在本协议

签订之日收盘价格为 4.69 元/股，易事特总市值为 109.18 亿元，基于本协议约定的交

易前提条件，各方商定，甲方将按照上述收盘价格上浮 8.32%的价格即 5.08 元/股的对

价，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方式收购乙方、乙方一致行动人及其他转让方股东所持有的易事

特合计 812,432,338股股权（占易事特股本总额的 34.9 %），以完成本次交易。 

三、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引入国有资本股东后，将持续保持公司现有管理层稳定，强化法人治理结

构，结合其强大的城市运营资源整合优势及业务布局资源，将积极推动公司在新能源汽

车及充电桩、高端电源、数据中心、智慧城市&大数据、智慧能源、轨道交通智能供电

系统等业务发展。 

2、受让方华发集团是以城市运营、房产开发、金融产业、产业投资为四大核心业

务，以商贸服务、现代服务为两大配套业务的创新驱动型综合性企业集团。其将能有效

利用自身优势，为公司提供良好资金支持，并帮助公司引进更多政府、产业、金融等战

略及业务资源，加快公司战略布局，促进公司整体业务发展。 

3、本次交易完成后，东方集团取得交易对价后，将主要用于归还股权质押融资款

项，以降低股权质押比例，解除东方集团股权质押风险。同时，纾解上市公司因大股东

股权质押比例较高带来的融资压力，提升上市公司风险防控能力，有利于上市公司持续

健康发展。 

四、风险提示 

敬请广大投资者阅读以下风险提示，注意投资风险： 

1、本次交易尚需得到双方有权主管部门的批准，本次交易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2、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督促交易双方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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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1月 6日 




